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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行政首長為落實地方競選政見，

依據地方自治權責辦理生育補助，由各地方政府自行編列預算，經過議會（鄉、鎮、市

代表會）同意後發給，屬地方自治事項。在性質、目的、內涵與經費來源均不相同之情

形下，現行尚難與育兒津貼進行整合。至針對臺北市、金門縣、連江縣及高雄市（限第 3

胎）等，於內政部實施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前，已發放育兒津貼之地方政府，該部於規

劃時已考量整合發放性質相似且按月發給之津貼補助，爰規定「已領有政府其他相同性

質之生活類補助或津貼者，不得重複領取本項補助，其額度低於本項補助者應補足差額

」，並建置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資訊管理系統，介接各項社會福利津貼補助之比對

與查詢，避免補助有重複領取情形。惟各該地方政府補助範圍（補助年限較長或未有就

業之規定等）超過內政部補助計畫者，所需經費再由地方政府自行支應，不致出現經費

重複編列情形。 

(三)綜上，經考量國家財政負擔，政府當前係以最具急迫性需求之經濟弱勢家庭（如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所得稅未達 20%家庭）為優先補助對象，免除該類家庭之幼兒因經濟

問題陷入成長困境，影響其身心發展。未來內政部將視國家整體財政負擔能力、經費需

求、財源籌措及實施效益等面向，積極評估現行推動之育兒津貼或托育照顧等措施整合

之可行性，期在兼顧財政健全與福利資源配置之效益極大化等前提下，逐步推動更為普

及性之育兒津貼，以建立友善幼兒托育環境、健全生育保健及兒童保護支持體系，營造

有利生育、養育之家庭環境。 

五、關於加速推動淡水捷運延伸線問題： 

(一)淡海輕軌綜合規劃報告書於 101 年 7 月 3 日報院，經行政院同年 9 月 20 日函復請照行政

院經建會會商結論檢討辦理。交通部高鐵局已會同新北市政府、內政部營建署等相關機

關檢討修正報告書，並重新設算財務資料送請財政部完成確認，目前修正後之報告書已

於 101 年 11 月 5 日陳報，行政院於 11 月 8 日送請經建會審議。 

(二)另行政院環保署已於 101 年 10 月 11 日召開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審查淡海輕軌環

境影響說明書，其結論建議整體路網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該署將續依程序提

送環境影響說明書至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議審議。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文化部之「臺灣電影文化中心籌建計

畫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05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4-982） 

邱委員就文化部之「臺灣電影文化中心籌建計畫案」提出相關疑義質詢乙案，經交據本院文

化部（以下簡稱文化部）查復如下： 

一、文化部於 101 年 10 月 24 日邀集新北市及高雄市政府研商本案，基於目前中央政府財政困難，

但典藏我國電影文化資產之空間設施卻亟須提升，為避免政府財務因素耽誤本中心籌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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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地方政府以促進民間參與方式興建或設置相關文化設施，樂觀其成，並期中央與地方通力

合作加速推動興建臺灣電影文化中心，爰請新北市政府提供 BOT 籌建規劃送交本部研析，亦

請高雄市政府評估參考新北市採引進民間參與方式籌建本中心，並將評估報告送交文化部研

議。 

二、另有關邱委員關切南館採 BOT 之可行性一節，依前行政院新聞局 101 年 1 月報行政院審核之

本中心籌建計畫，鑑於政府財政困難情形日益嚴重，公共工程經費日後預計將更加緊縮，恐

影響後續工作推展。為尋求以更有效且經濟地引進各項資源籌建本中心之可能性，爰請高雄

市政府評估參考新北市政府採引進民間參與作法籌建本案。 

三、我國國家電影資料館收藏之諸多館藏品屬國際間極為重視的瑰寶，惟該館迄今尚無獨立及完善

的典藏空間，同時空間與維運經費有限，以致無法提供良好的典藏環境與設備條件，若任由

國家電影文化資產持續損壞劣敗，將對國家文化形象與文化保存工作，造成嚴重傷害，也將

導致部分珍貴史料流失至國外資源較豐富之地區，亟待本部審酌情勢彈性回應，以達本中心

設置之初衷。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紀委員國棟就臺中市大里區中興大排整治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1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47） 

紀委員針對臺中市大里區中興大排整治一案提出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臺中市大里區中興大排整治，中投公路『無名橋箱涵』為本院交通部公路總局轄管，然中

興段排水上、下游係屬臺中市政府整治範圍，為達整體治理之功能及配合臺中市政府推動地

區排水系統整體治理作業需要，該部公路總局正辦理中投公路箱涵改建委託測設先期作業，

俟臺中市政府整體治理計畫完成後即配合辦理。 

二、為利後續中興大排全河段改善進行，交通部業已於以民國 101 年 11 月 5 日交路(一)字第

1018600719 號函，請臺中市政府儘速完成相關排水治理計畫之檢討核定公告作業。 

（二十五）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台水公司對於屬員索賄之重大違常事

件懲處未盡切實等相關內部控制缺失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71） 

呂委員就台水公司對於屬員索賄之重大違常事件懲處未盡切實等相關內部控制缺失問題所提

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台水公司如發現所屬同仁涉及檢察機關偵審案件，無論起訴與否，政風單位均依據涉案情節與

可能違反之法規，審慎檢討渠等之行政責任並辦理懲處。 


